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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林教育基金會五年期4國越南、印尼、泰國及緬甸 
新住民培力獎學金評選辦法 

第一條 任林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接受資助人指定專案捐助，辦理五年期 4 國越南、

印尼、泰國及緬甸新住民培力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評選，獎勵在臺就讀研

究所之 4 國新住民，特訂定任林教育基金會「五年期 4 國越南、印尼、泰國及緬甸

新住民培力獎學金」評選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候選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至四需全符合) 

一、申請人為 40 歲以下與有戶籍國人結婚之越南、印尼、泰國及緬甸新住民並歸

化取得我國國籍完成設戶籍者。 

二、在臺合法居留 10 年以上，且育有與國人生育之子女。 

三、未曾就讀國內碩士班及博士班(不含選修課程、學分班)或非現已就讀之國內碩

士班及博士班在學學生。 

四、國內外公、私立大學院校大學部畢業，並取得畢業證書。 

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擇一項申請，可優先錄取： 

(一)優先順序 1：申請人育有與國人生育之子女數越多者。 

(二)優先順序 2：申請人大學之學歷國際排名越高者（參照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簡稱 QS Rankings，教育組織 Quacquarelli Symonds（QS）

所發表的年度世界大學排名。）。 

第三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經申請人親簽之申請表。 

二、報名日起前 3 個月內之申請人戶籍謄本﹙以戶政事務所提供「記事不省」之戶

籍謄本為主﹚或有註記本人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之新式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 

三、經申請人親簽之切結書。 

四、國內或國外大學學位證書。 

五、錄取通知、研究計畫書或職涯心得。 

六、申請人帳戶戶名、帳號及匯款銀行資訊之存簿影本。 

七、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專業資格證書、個人傑出事項證明、學術著作。 

第四條 須經審查程序： 

一、文件審查。 

二、面試審查：由本會設立「審查委員會」，邀請資助人或其代表 1 名、內政部移

民署代表 1 名、任林教育基金會代表 1-2 名，共同組成評審會進行決審，每位

獎學金候選人面試審查時間 15 分鐘，需親自出席。 

三、審查結果將公告於本會官網。 



 

第五條 一、本獎學金名額為每年四名，每名發給獎學金新臺幣 25 萬元整。 

二、惟如 1 或多國新住民確無適當人選，經評審委員同意，得不足額錄取，將該名

額獎學金 25 萬、平均分給當年度獲獎者平均分給當年度各獲獎者，不足額 2

名、3 名，獎學金分配以此類推分配年度獲獎者。惟當年度如沒有獲獎者，或無

人報名，當年度獎金順延作為另一新年度獎學金。 

第六條 撥款、申領方式： 

一、公告獲獎名單後，獲獎者之獎學金 25 萬元將分 5 次撥款，其中 4 次為 2 學年

4 學期、每次撥款 5 萬元（如獲獎者缺額、則金額依序累加）；最後 1 次為領

取畢業證書正式結束學業時，撥付最後 5 萬元。如有中途休學、退學，則不予

繼續撥付獎助學金。 

二、前 4 次，憑已完成繳費之入學繳費單收據向任林教育基金會申請撥款；最後 1

次，憑畢業證書影本申請撥款。 

第七條 任林教育基金會學習課程： 

一、讀書會： 

獲獎者須完整參與任林教育基金會 2 本書讀書會，書目可任選，透過共學團體

的參與，提升獲獎者的親職能力，增進家庭和諧，促進個人成長。 

二、任林學苑： 

開放獲獎者可擇一中心自由參加學苑工作坊課程一場。 

三、關心陪伴： 

獲獎者須每學期參與任林教育基金會一次聚會，相互分享求學歷程，支持打氣，

並在聚會間瞭解獲獎者需求。 

第八條 本辦法其他未盡事宜，本會保有最終修改之權利。 


